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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和田县年鉴（2023）》印刷项目合同

甲方：中共和田县委办公室

乙方：新疆金光印务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双方

本着自愿、平等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平等协商，共同签订如下合同，

以兹共守。

一、印刷服务的内容、规格及数量

成品尺寸：大度 16开（210*285mm）；

①封面采用铜版纸，裱糊，烫金，击凸等特殊工艺，硬壳采用

3.0进口套版纸，环衬采用 150克幻特种纸。

②彩插 52个 P，采用 128克铜版纸，彩色印刷。

③内页：70克金太阳本白纸，416个页码 26个印张，单色印刷。

④地图印刷采用 128克铜彩印，大度 16开，折页装订，黏糊。

⑤精装 300册。

⑥装订方式：锁线方脊精装。

二、材质要求：

①70克太阳本白纸。

②128克铜版纸。

③封面使用胶化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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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封壳用 3.0毫米进口套板。

三、原图原稿质量及处理方案

原稿于成品交付之日同时退至甲方。

四、成品交付方式、时间

乙方收到甲方确定的《和田县年鉴（2023）》定稿后，于 30日

内将全部成品交付至甲方指定的地点。

五、各工序成本费用及付款方式

1、按照政府招标采购规定办理，本合同总价：63000.00元 （大

写：陆万叁仟元整)。该合同价款包括乙方完成本合同项下义务支付

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工本费、人工费、排版设计费、运输费、

装卸费等费用。合同履行期间，乙方不得因投入人员增加、时间增

多等原因，要求甲方再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
2、甲方于乙方开始排版设计支付总价款 50%，合计 31500.00

元 。乙方交货，甲方在验收合格后，支付 50%余款，合计 31500.00

元 。乙方应在每次甲方付款前，向甲方开具等额、合格的增值税发

票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

六、质量验收标准及方式

乙方前期制作应按提供样稿之要求按时、按质完成，印刷品质

量以签字样稿为准验收；甲乙双方共同负责有关内容的及时校核确

认以及收货验货。

七、乙方责任

1、乙方对承印印件的原稿（或电子文档）、校样、印版、底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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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成品、成品及印刷品的样本应当妥善保管，不得损毁。

2、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印数印刷，不得擅自加印。

3、乙方完成委托印刷业务后，应当认真清点印刷品数量，登记

台账，并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将印刷成品、原稿（或电子文档）、底

片、印版、校样等全部交还甲方，不得擅自留存。

4、乙方在承接时，应核实委印方相关证件，不得印刷有内容不

实、图文虚假的印刷品。

八、知识产权及保密

1、乙方应对甲方制作发行方式、计划严格保密。

2、乙方设计人员应自觉保护甲方提供的一切用于排版印刷的电

子文档，不得擅自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作任何用途。

3、乙方为甲方杂志制作的平面设计，其著作权属于甲方。

4、乙方应妥善保存杂志的所有电子设计稿件、成品文稿，甲方

若需要，应予提供；合同终止后当日，乙方应将所有电子设计稿件、

成品文稿交给甲方。

九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必须完全按照甲方要求进行加工、制作等。乙方完成相

应工作后，如因甲方原因未能及时投入生产，乙方顺延相应加工承

揽物交付时间。

2、乙方在完成甲方项目设计后，经甲方认可，投入制作生产或

下一步工作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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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甲方应及时验收并按照合同支付相应款项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延期交货造成甲方损失的每日按合同总价款的 3%支付违

约金，延期超过 15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需承担合

同总金额 30%的违约金。

2、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的，所收取的费用应该全部

退回给甲方，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；

3、双方共同遵守商业机密，涉密资料不得泄露给第三方；否则，

泄密方向另一方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十一、合同的解除

1、在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或乙方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，必须提

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解除合同。

2、乙方在合同期内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十二、争议解决

如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发生任何争议，均应协商解决，

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双方共同选定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甲方因实现合同争议债权产生的诉讼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保

全担保费等费用由违约方/败诉方承担。

十三、通知及送达

合同一方当事人发生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微信号

等事项变更时，应自有关事项变更之日前五日内书面通知合同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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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。一方按上述约定履行变更通知义务后，以其变更后的通讯地址、

电子邮箱为有效送达地址，否则其之前确认的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

电子邮箱、微信号仍为有效送达地址。

十四、其他条款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两份、乙方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

自双方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之日终止。

甲方：中共和田县委办公室 乙方：新疆金光印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 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

联系地址： 联系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

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街

2888号 W-1-23层

联系方式： 联系方式：18129350676

邮 箱： 邮 箱：2163332933@qq.com

2024年 月 日 2024年 月 日

mailto:2163332933@qq.com

